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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简化及落实













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简化及落实
	调整并简化
政务公开事项
标准目录
	1.对照最新权责清单简化调整26个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突出针对性、易用性和可操作性。
	县发改委、县教体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县城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广新旅局、县卫健委、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政务服务中心、县乡村振兴局、县税务局、县数字经济发展中心、
各乡（镇）人民政府

	
	
	2.对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乡镇（街道）行政权力指导目录(2021年版)的通知》（赣府厅发〔2021〕31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村（社区）公共服务事项指导目录(2021年版)的通知》（赣府厅发〔2021〕36号），简化调整26个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突出针对性、易用性和可操作性。
	

	
	
	3.26个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公开内容要与本部门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做到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全过程信息公开。
	

	
	
	4.调整后的26个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要素完备、查询便利。
	

	
	
	5.建立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规范公开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
目录内容



规范公开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
目录内容
	6.在政府网站首页设置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专题。
	县数字经济发展中心

	
	
	7.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所列公开事项和具体公开内容能够联动展示，方便公众通过标准目录进行信息检索和查阅。
	

	
	
	8.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专题内容与主动公开内容融合。
	县发改委、县教体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县城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广新旅局、县卫健委、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政务服务中心、县乡村振兴局、县税务局、县数字经济发展中心、
各乡（镇）人民政府

	
	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融合
	9.结合机构改革职责调整变化及县乡村三级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清单，梳理编制进驻办事大厅的审批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并通过线上线下全面准确公开。
	县政务服务中心、各乡（镇）人民政府

	
	
	10.以企业和群众“办好一件事”为标准，对办事服务信息加以集成、优化、简化，汇总编制企业和群众办事一本通，并向社会公开。
	

	


规范政务公开工作流程










规范政务公开工作流程
	信息发布
工作机制
	11.专人专责常态化信息发布。
	


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12.开展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和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的日常检查、维护和更新。
	

	
	保密审查
工作机制
	13.探索将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标准规范嵌入业务系统，建立信息公开属性源头认定机制，促进公开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融合发展。
	

	
	
	14.建立信息公开时限、范围、方式和防止泄露个人信息的审查制度。
	

	
	政策解读
工作机制
	15.建立政策文件与解读材料同步起草、同步审核、同步发布机制。
	

	
	
	16.采用图文漫画、简明问答、事例讲解、短视频等形象化、通俗化的形式开展深入浅出的政策解读。
	

	
	
	17.开展实质性解读，包括政策背景、主要内容、执行标准、惠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异以及后续工作考虑等内容。
	

	
	
	18.建立政策解读专员机制。
	县政府办公室

	
	回应关切
工作机制
	19.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和热线平台等渠道提供意见建议和问题咨询入口，拓展政民互动渠道，简单咨询类留言在3日内办结，一般性留言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
	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20.健全完善政务舆情常态化处置回应机制，密切关注涉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济金融、工资拖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医疗养老、安全生产、困难群众生活等方面的舆情并及时作出回应。
	县政府办公室、县卫健委、县发改委、县科技和金融工作局、县人社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教体局、县医保局、县民政局、县应急管理局

	
	依申请公开
工作机制
	21.建立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制定依申请公开流程图，并执行到位。
	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22.按照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更新《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列明线上线下公开渠道、申请受理机构、申请方式、申请流程、处理程序与时限、书面答复、申请收费情况。
	

	规范政务公开工作流程
	依申请公开
工作机制
	23.建立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接收、登记、审核、办理、答复、归档等闭环管理机制。
	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24.依法规范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保持依申请公开渠道畅通。
	

	推进政务
公开平台
规范化
	政府信息
公开专栏
	25.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19〕61号）要求，规范建设网上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县数字经济发展中心

	
	
	26.优化信息检索和下载服务功能，搜索功能便利、可用。
	

	
	政务新媒体
	27.提升政务新媒体运营水平，提高原创内容比例，增强互动交流功能。
	县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县自然资源局、县公安局、县教体局、县林业局、县民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人社局、县市监局、县司法局、县卫健委、县医保局

	
	
	28.紧紧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做好重要政策的发布解读。
	

	
	政务公开专区
	39.在政务服务大厅、便民服务中心等场所设立政务公开专区。
	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务服务中心、各乡（镇）人民政府

	
	
	30.专区应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接收、政府信息查阅、政策咨询解读、政务公开意见收集反馈等服务。
	

	
	
	31.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公示栏等平台发布政府信息，方便公众知晓。
	

	扩大基层决策开放参与
	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
	32.认真落实《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47号）。
	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33.制定完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列明决策事项、承办部门、决策时间以及是否听证等信息。
	县司法局

	
	
	34.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面向公众广泛征集意见，提供决策透明度。
	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35.根据决策对社会和公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对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社会关注度高的议题，采取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意见。
	

	
	
	36.开展重大行政决策意见征集时，应公开决策草案、决策草案的解读或说明、决策依据、意见反馈途径、联系方式等信息。
	

	
	
	37.及时公开相关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
	

	
	
	38.建立“政府开放日”和新闻发布会机制。
	

	
	建立完善社会公众代表列席政府会议制度
	39.建立社会公众代表库，邀请“两代表一委员”、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新闻媒体代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等。
	县政府办公室

	
	
	40.涉及重大民生事项、社会关注度高的议题，邀请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代表列席政府会议，扩大公众参与。
	

	
	重大会议公开
	41.在政府网站开设会议公开专栏，常态化公开政府常务会议等。
	县政府办公室、
县数字经济发展中心

	
	
	42.探索开展图文、视频等形式的会议直播、回放。
	县政府办公室、县融媒体中心

	推动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向农村和社区延伸
	推进村（居）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43.编制村（居）务公开事项清单，列明公开内容、公开时限、公开形式等，推进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在形式、内容、标准上的有效衔接。
	各乡（镇）人民政府

	
	
	44.各村（居）委会重点公开集体资产管理、财务收支、乡村振兴、惠农政策、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内容。
	

	
	完善村（居）务
公开渠道
	45.加强村（居）民微信群、村（居）信息公开栏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使其成为村（居）务公开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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